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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阳市依法没收违法用地上的建筑

物及其他设施移交和处置规定（试行）》的通知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及有关单位： 《安阳市依

法没收违法用地上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移交和处置规定（试

行）》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二○○七年八月六日安阳市依法没收违法用地上的建筑

物及其他设施移交和处置规定（试行） 第一条为规范我市国

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依法没收的地上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的

移交处置，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治理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市规划法》和《河南省赃物罚没物治理条例》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依法没收违法

用地上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是指市国土资源局在行政执法

中依法没收违法用地当事人在违法使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

及其他设施。 第三条对市国土资源局依法没收的建筑物及其

他设施，由市财政局负责接收、治理和处置。 第四条市政府

建立由市财政局、市国土资源局、市规划局、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市房管局和市城管行政执法局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

，负责协调解决移交或处置没收违法用地上的建筑物及其他

设施过程中的具体问题。 第五条市国土资源局在行政执法过

程中对违法用地当事人新建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做出没收的



行政处罚，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结束后15日内向市财

政局进行移交。 第六条市国土资源局对没收的建筑物及其他

设施在向市财政局移交时，应将移交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移

交清单、《土地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决定书》、本单位移交报

告及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文书一并移交。 第七条市国土资源

局的移交清单中应注明没收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的原属单位或

个人、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的具体位置、数量、建筑面积、占

地面积、建筑物结构和移交时间等。移交清单一式两份，由

移交单位和接收单位双方分别签字盖章。 第八条市财政局对

依法没收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移交接受收后，应登记造册、

建立档案，并按规定依法治理和处置。 第九条违法用地当事

人拒不履行《土地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决定书》，致使没收无

法实现的，由市国土资源局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条

市财政局对所接收的没收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应进行价格鉴

证，以价格鉴证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作为登记造册和处置的

依据。 第十一条在依法处置没收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前，由市

规划局对建筑物和其他设施进行认定。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

，应依法拆除。符合城市规划的，由市财政局依法处置，处

置后取得人应补办规划审批手续，市规划局依法予以办理。

若土地使用权随同建筑物转移的，应完善土地手续，市国土

资源局依法予以办理。 第十二条凡阻碍市国土资源局、市财

政局及价格鉴证机构进入现场执行公务、查验被没收建筑物

和其他设施的，视情节轻重，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治理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故意破坏被没

收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包括配套和安全设施的，应依法追究

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



四条市国土资源局、市财政局的工作人员对没收的建筑物和

其他设施移交要相互配合。对因人为因素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的相关责任人，应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可参照此规定

执行。 第十六条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